

	修正民法第八百零五條及第八百零五條之一條文－完成三讀－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６５－２８１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修正懲治走私條例第四條條文－完成三讀－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２８１－２８５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修正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及第十三條條文－完成三讀－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８５－２９２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會計法第九十九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－交黨團協商－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２９３－３０１）

	發言者
	王金平、洪秀柱（主席）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


